ZC20240185    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新能源环卫车辆采购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上海市长宁区市容局新能源环卫车辆采购公开招标项目招标需求文件
本项目投标人资格条件（具体详见招标公告）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投标人及其报价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4、投标人在本市有完善的服务体系，能够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5、本项目仅面向中、小、微型企业采购。
6、本项目分为2个标包，投标人可以响应所有标包或任意部分标包。响应限价同各包件预算金额。本项目不限制中标标包个数。
第一标包：新能源环卫车辆（标轴）采购
一、项目概况
1、采购内容：3吨纯电动干垃圾压缩车（标轴），招标限价：686万元
2、采购数量：7辆
3、设备描述
在车辆底盘的基础上加装提桶机构、垃圾箱、推铲、装填器等专业机构形成的垃圾压缩车，且具备在上海市区道路上牌行驶的条件。随车需配置调节式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不小于20KW；充电桩适合室外安装使用，具有短路、过流、过压、过充、放反接等保护功能，具有水浸报警功能；具备SOC等指示功能，可实时监测机器运行状态；充电桩附带上级配电箱至充电桩的输入电缆。

4、使用场景
主要用于清运长宁区居住区、商场垃圾箱房内的干垃圾至区中转站，鉴于长宁区居住区大部分为老旧小区，作业空间有限，车辆应小型化。
投标报价：包含车价、购置税、交强险、车辆上牌及相关杂费、送货、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售后服务相关伴随服务费用等，并直至项目交付并验收合格时
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6、本项目属于货物类招标项目。本标包核心产品有：3吨纯电动干垃圾压缩车（标轴）。
7、本采购项目及要求中所有涉及到软硬件产品的品牌、型号等内容，除特别声明外，均为参考要求而非必须要求，采购方欢迎投标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响应其他品牌、型号的产品，但其性能、技术参数应当接近或更优于采购要求。
二、主要技术参数（注：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未提供的或提供内容模糊不清的视为负偏离）
1、▲外形尺寸（长*宽*高）：≤6800mm*≤2250mm*≤2600mm；（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
2、总质量：≤10000KG；（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
3、▲电池类型：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电量：≥160Kwh；（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或提供电动车环保信息截屏）
4、▲额定载质量：≥2500KG；（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
5、爬坡性能：最大爬坡度≥20%；
6、续驶里程（等速法）≥300Km（提供电动车环保信息截屏）；
7、驾驶室准乘3人；驾驶室内装备空调制冷制热系统；
8、接近角：≥20°、离去角：≥10°；（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
9、▲垃圾箱有效容积：≥6m³；
三、主要性能
1、操作系统:CAN总线控制，常用作业模式可在驾驶室内一键操作，配有语音报警装置，并具有多种安全保护报警装置；
2、垃圾桶提升翻桶机构须至少可兼容提升容积 120L、240L两种标准垃圾桶；填塞器具有防误操作功能，提高安全系数；
3、车辆须配备有刮板机构，对垃圾能够进行规整压缩；采用内置推板卸料，车厢前部配备检修入口；
4、车厢外表面无突起，不易粘积污物、便于清洗；箱体表面油漆需采用高温烤漆工艺；
5、箱体内部钢材料厚度＞3mm(提供承诺函)；防腐涂层需具备良好的耐腐蚀性；箱体四周须密闭焊接，保证运输过程无抛洒滴漏情况；
6、装载、压缩、卸料过程具有全自动程序控制和手动控制功能，须配备急停开关和声频报警器；
7、电池、驱动电机、整车控制器防护等级达不低于 IP67，确保整车安全。电器线路走向合理，电器管线加套管，避免管线磨损导致线路短路；
8、车辆须安装多个传感器，保证各机构到达指定位置后停止动作。液压系统具有高压过滤功能，液压阀组采用手动和电动两套控制，填塞器须配备安全支架，提高作业安全性。
四、商务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其投标产品符合国家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证明文件(如投标产品的质量保证书、技术资料)、其投标产品的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等资料。

2、在投标文件中应注明易耗品的价格（易耗品不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招标人在保修期外维护如有更换要求，中标人不得高于此价格提供。

3、验收：招标人及实际使用人进行验收，验收期限为产品交付5个工作日内。若招标人或实际使用人对中标人交付的中标产品有异议的，可由招标人或实际使用人邀请具有CNAS、CMA资质的机动车（或汽车）检测机构或者行业专家参与验收（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投标文件所描述和承诺的技术和商务文件），未通过验收的，验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交付产品退回；通过验收的，验收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4、质保期：纯电动底盘车架质保不少于1年，新能源动力电池质保期不少于8年且使用期间须提供每年1次上门电池保养服务，驱动电机和驱动电机控制器质保期不少于5年。

5、售后服务：
①遇故障问题1小时内响应；接到故障电话2小时内到达现场；一般故障恢复时间3小时；紧急故障恢复时间1小时；
②提供7*24小时电话，节假日照常上班；
③如果8小时内不能修复，提供同等档次备用设备供招标人使用，保证招标人工作正常运行；
④配备固定专业的维修团队；
⑤提供对于突发状况的应急保障措施方案。
6、保证车辆能上正式机动车牌照，且承诺如中标，车辆信息按招标人指令接入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数据平台。
7、付款方式：车辆上牌交付后，招标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的25%；实际交付日后第一个周年日之前，满足次新车的要求和检测要求（检测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招标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的25%；实际交付日后第二个周年日之前，招标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0%。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注:如出现逾期支付相关费用等情况，采购人将支付成交单位相应利息，如对成交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成交单位相关补偿。

8、交货时间及地点：合同签订生效后，招标人依据合同下达订单后的30个自然日内（含改装、完税、上牌等服务时间），中标人负责将该批次所有货物根据招标人指令卸至招标人指定地点：泾力西路860号。
五、其他说明
1、中标人所提供项目货物必须通过合法渠道取得，为生产制造厂商原装且未经使用的全新合格产品。
2、中标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得提出附加条件和不合理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中标资格。
3、项目履约验收工作具体依据项目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执行。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将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
4、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
5、后续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及后续采购价格情况等相关说明。
第二标包：新能源环卫车辆（短轴）采购
一、项目概况
1、采购内容：3吨纯电动干垃圾压缩车（短轴），招标限价：736万元
2、采购数量：8辆
3、设备描述
在车辆底盘的基础上加装提桶机构、垃圾箱、推铲、装填器等专业机构形成的垃圾压缩车，且具备在上海市区道路上牌行驶的条件。随车需配置调节式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不小于20KW；充电桩适合室外安装使用，具有短路、过流、过压、过充、放反接等保护功能，具有水浸报警功能；具备SOC等指示功能，可实时监测机器运行状态；充电桩附带上级配电箱至充电桩的输入电缆。

4、使用场景
主要用于清运长宁区居住区、商场垃圾箱房内的干垃圾至区中转站，鉴于长宁区居住区大部分为老旧小区，作业空间有限，车辆应小型化。
5、投标报价：包含车价、购置税、交强险、车辆上牌及相关杂费、送货、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售后服务相关伴随服务费用等，并直至项目交付并验收合格时
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6、本项目属于货物类招标项目。本项标包核心产品有：3吨纯电动干垃圾压缩车（短轴）。
7、本采购项目及要求中所有涉及到软硬件产品的品牌、型号等内容，除特别声明外，均为参考要求而非必须要求，采购方欢迎投标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响应其他品牌、型号的产品，但其性能、技术参数应当接近或更优于采购要求。
二、主要技术参数
1、▲外形尺寸：长≤6300mm，宽≤2400mm；（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
2、总质量：≤12000KG；（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
3、▲额定载质量：≥2000KG；（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
4、▲电池类型：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电量：≥100Kwh；续航里程≥300KM。（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和电动车环保信息截屏）
5、电机额定功率：≥70kW，电机峰值功率：≥120kW；（提供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
6、爬坡性能：最大爬坡度≥20%；
7、接近角：≥18°、离去角：≥12°；
8、▲垃圾箱有效容积：≥5.5m3。
9、驾驶室准乘3人；驾驶室内装备空调制冷制热系统；
三、主要性能（需根据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提供的或提供内容模糊不清的视为负偏离）
1、操作系统:CAN总线控制，常用作业模式可在驾驶室内一键操作，配有语音报警装置，并具有多种安全保护报警装置；
2、垃圾桶提升翻桶机构须至少可兼容提升容积 120L、240L两种标准垃圾桶；填塞器具有防误操作功能，提高安全系数；
3、车辆须配备有刮板机构，对垃圾能够进行规整压缩；采用内置推板卸料，车厢前部配备检修入口；
4、车厢外表面无突起，不易粘积污物、便于清洗；箱体表面油漆需采用高温烤漆工艺；
5、箱体内部钢材料厚度≥3mm(提供承诺函)；防腐涂层需具备良好的耐腐蚀性；箱体四周须密闭焊接，保证运输过程无抛洒滴漏情况；
6、装载、压缩、卸料过程具有全自动程序控制和手动控制功能，须配备急停开关和声频报警器；
7、电池、驱动电机、整车控制器防护等级达不低于 IP67，确保整车安全。电器线路走向合理，电器管线加套管，避免管线磨损导致线路短路；
8、车辆须安装多个传感器，保证各机构到达指定位置后停止动作。液压系统具有高压过滤功能，液压阀组采用手动和电动两套控制，填塞器须配备安全支架，提高作业安全性。
四、商务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其投标产品符合国家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证明文件(如投标产品的质量保证书、机动车（或汽车）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技术资料)、其投标产品的国家工信部产品公告截屏等资料。
2、在投标文件中应注明易耗品的价格（易耗品不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招标人在保修期外维护如有更换要求，中标人不得高于此价格提供。
3、验收：招标人及实际使用人进行验收，验收期限为产品交付5个工作日内。若招标人或实际使用人对中标人交付的中标产品有异议的，可由招标人或实际使用人邀请具有CNAS、CMA资质的机动车（或汽车）检测机构或者行业专家参与验收（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投标文件所描述和承诺的技术和商务文件），未通过验收的，验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交付产品退回；通过验收的，验收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4、质保期：纯电动底盘车架质保不少于1年，新能源动力电池质保期不少于8年且使用期间须提供每年1次上门电池保养服务，驱动电机和驱动电机控制器质保期不少于5年。
5、售后服务：
①遇故障问题1小时内响应；接到故障电话2小时内到达现场；一般故障恢复时间3小时；紧急故障恢复时间1小时；
②提供7*24小时电话，节假日照常上班；
③如果8小时内不能修复，提供同等档次备用设备供招标人使用，保证招标人工作正常运行；
④配备固定专业的维修团队；
⑤提供对于突发状况的应急保障措施方案。
6、保证车辆能上正式机动车牌照，且承诺如中标，车辆信息按招标人指令接入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数据平台。
7、付款方式：车辆上牌交付后，招标人30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的25%；实际交付日后第一个周年日后，招标人30日内日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的25%；实际交付日后第二个周年日，招标人30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0%。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注:如出现逾期支付相关费用等情况，采购人将支付成交单位相应利息，如对成交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成交单位相关补偿。

8、交货时间及地点：合同签订生效后，招标人依据合同下达订单后的30个自然日内（含改装、完税、上牌等服务时间），中标人负责将该批次所有货物根据招标人指令卸至招标人指定地点：泾力西路860号。
五、其他说明
1、中标人所提供项目货物必须通过合法渠道取得，为生产制造厂商原装且未经使用的全新合格产品。
2、中标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得提出附加条件和不合理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中标资格。
3、项目履约验收工作具体依据项目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执行。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将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
4、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
5、后续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及后续采购价格情况等相关说明。


